
信托应用的稳定性特点 

 

因为有受托人的角色安排及管理的连续性的设计，信托设立后可以不因各种意外情况发生而

终止，所以信托能够确保委托人能稳定地实现自己的信托目的，适合于长期规划的财产转移

和财产管理。 

1. 财产转移的长期规划。 

从财产转移的角度，可将信托与赠与进行比较。赠与是一种财产转移的法律设计，但对

于长期规划却并不适宜。例如，某甲欲对某乙进行赠与，但觉得此事时机不成熟，而欲

在若干年后转移赠与的财产，甲要实现这一愿望，唯一的方法就是待到他认为的时机成

熟时再进行赠与。由于赠与是实践性契约，只有当甲转移赠与物时，乙才享有该财产法

律上的权利，所以，在财产转移前，其权利仍然由甲享有。其间若甲死亡，该财产将会

变成甲的遗产；甲财务状况恶化，该财产将用于清偿甲的债务。这样乙将不能享有该财

产，乙的利益在法律上是得不到保护的，甲对于财产长期规划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而在信托设计下，情况则完全不同。上例中，甲可以指定乙为受益人设立信托。信托一

旦设定，甲将欲赠与的财产转移给受托人，信托财产便具有独立性，受托人承受信托财

产名义上的所有权，乙作为受益人拥有信托受益权，甲在信托设立后若发生债权债务关

系，其债权人原则上对信托财产无从主张任何权利，从而保障乙作为受益人的利益不至

因甲中途财务状况恶化而受到不利影响。同时委托人甲可以在信托文件上约定将信托财

产移交给受益人乙的时间和数量或比例，使乙能够于甲期望的时机确定地从受托人处获

得信托财产本金及累计的收益。这样，信托兼具现时赠与和长期规划收益的双重优点，

能够很好地达成委托人的愿望。 

2. 财产管理的长期规划。 

信托不仅适用于长期规划的财产转移，也适用于长期规划的长期管理。与信托相比，其

他现存的财产管理方式如代理等，虽然也涉及为他人利益而管理财产，但是其关系不稳

定，只适合于短期的财产管理。比如代理关系会随着当事人一方的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

能力而消亡，被代理人可随时取消委托，代理人也可以随时辞去委托。而信托则具有财

产上的长期管理功能。 

首先，信托成立后，委托人的意愿可以长期维持。信托一旦设立，除委托人在信托文件

中明确保留了撤销权外，委托人不得废止或撤销信托；信托也不因委托人的死亡、破产

或者行为能力丧失而终止，自始至终为实现委托人设立信托之初的目的而存续。因此，



信托成立使委托人的意思冻结，有助于保障信托的安全性、确实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

由于信托法律保护受益人的利益而约束受托人是天然的行为，因此，即便是委托人和受

益人失去了对受托人的控制能力，按照法律要求，受托人必须尽到忠实义务、善良管理

人的注意义务、分别管理义务，并且不得随意辞任；在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

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时，受托人必须承担恢复信

托财产的原状或者赔偿的责任；信托也不因受托人的死亡、破产或丧失形式能力而中断。

这些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令信托管理具有连续性，使受益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危险性

大大降低。在老龄化浪潮到来的时代，信托制度作为财产管理制度的这一优越性更加显

现其价值。当然，委托人的意思冻结并不意味着设立信托当初的条款必须固守不变。当

客观情况发生改变，致使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不利于实现信托目的或者不符合受益人的

利益时，委托人或受益人有权要求受托人调整该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 

其次，信托成立后，将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长期固定化，并可根据其目的将信托受益

权连续归属于数个受益人。如某人设立生前信托，可约定，其在世期间将自己作为受益

人，此时属于自益信托；自己去世后，转换为他益信托，由其妻子作为二次受益人，享

有信托受益权；在其妻子故世后，其子女作为三次受益人，享有信托利益。进一步看，

英美流行的自有裁量信托中，信托文件规定受托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并遵循信托目的，从

委托人制定的多个受益人中选定受益人。 

最后，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和信托文件的规定，妥善地管理或者处分信托财产，处

理信托事务，使信托财产产生利益，但受托人不得享有信托利益，而必须将信托利益按

照文件的规定分配给受益人，这一强制性原则是信托作为一种代人理财制度流传至今的

关键。如果存在多个受益人，受托人还必须履行公平义务，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受益人。 

总之，在信托目的达成前，信托就像一个“封闭的圆圈”，外力因素难以切入，信托财

产借此得到持续稳定的管理。 


